附件
福建省农村居民重大疾病（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、血友病A）
医疗保障范围、定点救治医院、限额标准

	重大疾病名称
	病种范围
	定点医疗机构
	限额标准
	备  注

	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
	凡第一诊断为慢性髓细胞白血病（ICD10:C92.101）的参合患者纳入重大疾病保障范围。
	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、福建省立医院、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、福建省人民医院、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福州总医院、漳州市医院、莆田市第一医院、莆田医学院附属医院、三明市第一医院、宁德市医院、南平市第一医院、龙岩第一医院
	最高限额11万/年
	治疗需要选择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方案的，可向中华慈善总会或中国癌症基金会申请援助项目,确诊前持有“低保证”“特困证”一年以上的低收入患者，申请成功后，享受药品全部免费。

	血友病
	凡第一诊断为血友病A（ICD10: D66），遗传性因子Ⅷ缺乏的参合患者纳入重大疾病保障范围。不包括遗传性Ⅷ因子抑制物、感染，需要手术干预的血友病患者。
	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、泉州市儿童医院、漳州市医院、三明市第二医院、三明市第五医院、宁德市第一医院、龙岩市第一医院、南平市人民医院
	最高限额5.4万/年
	18周岁（含18周岁）以下患者可向中华慈善总会申请援助项目。确诊前持有“低保证”“特困证”一年以上的低收入血友病患者（12周岁以下），申请成功后，免费享受药品最多24支药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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